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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这些情况，公安机关应
积极维护民警执法权威

草案中明确，民警在依法履行职责、行使职权过程中或
者因依法履行职责、行使职权遇到下述情形的，公安机关应
当积极维护民警执法权威。

这其中包括：受到暴力袭击的；被车辆冲撞、碾轧、拖拽、
剐蹭的；被聚众哄闹、围堵拦截、冲击、阻碍的；受到扣押、撕
咬、拉扯、推搡等侵害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受到威胁、恐吓、侮
辱、诽谤、骚扰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受到诬告陷害、打击报复
的；被恶意投诉、炒作的；本人及其近亲属个人隐私被侵犯
的；被错误追究责任或者受到不公正处理的；执法权威受到
侵犯的其他情形。

——侵犯民警执法权威或被
追刑责

侵犯民警执法权威将会面临怎样的处罚？
对此，草案第九条明确，行为人实施侵犯民警执法权威

的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构
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民警由于行为人的行为遭受人身或者财产损失的，公安
机关应当支持民警通过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或者民事诉

讼等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公安机关不得受舆论炒
作等影响，不当追究民警责任

本次公布的草案提出，民警按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履行职
责、行使职权，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害
的，民警个人不承担法律责任，由其所属公安机关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对造成的损害给予补偿。

公安机关应当严格依法依规开展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工
作。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对民警采取停止执
行职务、禁闭等措施，不得作出免职、降职、辞退等处理或者
处分。

公安机关不得受舆论炒作、信访投诉等人为因素影响，
不当或者变相追究民警责任，加重对民警的处理。

此外，公安机关应当根据行为事实、情节、后果，综合考
虑主客观因素，客观评价民警行为性质，区分执法过错、瑕
疵、意外，依法依规作出责任认定。

——民警遭恐吓威胁，公安机
关应及时采取保护措施

民警在执法过程中受到侵害或恐吓，该如何维权？
对此，草案规定，民警因依法履行职责、行使职权，本人

或者其近亲属遭遇恐吓威胁、滋事骚扰、尾随跟踪，或者人
身、财产受到侵害的，民警所在公安机关和有管辖权的公安
机关应当及时采取保护措施，依法追究行为人的法律责任。

此外，民警认为因依法履行职责、行使职权受到侵害的，
民警及其近亲属或者民警所在单位可以向所属公安机关警
务督察部门提出维护执法权威申请，一般情况下应当通过书
面形式提出，紧急情况下可以口头提出。

警务督察部门在工作中发现民警执法权威受到侵犯的
情形、线索，应当主动启动相关工作程序。

——公安机关应建立维护民
警执法权威抚慰金制度

本次公布的草案还特别明确，民警因履行职责、行使职
权行为受到不实投诉、诬告诽谤、侮辱、恶意炒作，以及被错
误审查调查、追究责任后，相关部门予以纠正的，警务督察部
门应当通过公开的形式向当事民警发放维权正名书，在一定
范围内澄清事实，消除影响。

民警受到公安机关内部处分或者被辞退的，公安机关应
当及时撤销相关决定并恢复民警公职身份和原职务、职级。

此外，草案提出，公安机关应当建立维护民警执法权威
抚慰金制度，规范审批和管理使用。民警所属公安机关及其
政工人事部门、警务督察部门负责人应当出面抚慰因依法履
行职责、行使职权受到侵害的民警。 （张尼）

据中国新闻网

——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
间届满的，自动续期

草案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
满的，自动续期。续期费用的缴纳或者减免，依照法律、行政
法规的规定。

——一方患有严重疾病的应
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

草案第八百三十条规定，一方患有严重疾病的，应当在
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向
婚姻登记机关或者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

撤销婚姻的请求，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
日起一年内提出。

——伪造、编造、冒用证件等
方式骗取登记，婚姻无效

草案第八百二十八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
效：（一）重婚的；（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三）未到法
定婚龄的；（四）以伪造、变造、冒用证件等方式骗取结婚登记
的。

——“离婚冷静期”的时间为 1
个月

草案第八百五十四条规定，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
记申请之日起一个月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向婚
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申请。

前款规定期间届满一个月内，双方应当亲自到婚姻登记

机关申请发给离婚证，未申请的，视为撤回离婚登记申请。

——实施家暴导致离婚，无过
错方有权请求赔偿

草案第八百六十九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
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的；（二）与他人同
居的；（三）实施家庭暴力的；（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

（五）有其他重大过错的。

——哪些是夫妻共同财产，哪
些是个人财产？

草案第八百四十条规定，下列财产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
产：（一）一方的婚前财产；（二）一方因受到人身损害获得的
损害赔偿和补偿；（三）遗嘱或者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者
妻一方的财产；（四）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五）其他应当归
一方的财产。

第八百三十九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
下列财产，为夫妻的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
奖金和其他劳务报酬；（二）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三）知
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者受赠所得的财产，但是本法第
八百四十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
财产。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

——两种情形婚内可分割夫
妻共同财产

草案第八百四十二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夫妻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分割共同财产：

（一）一方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
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行为
的；

（二）一方负有法定扶养义务的人患重大疾病需要医治，
另一方不同意支付相关医疗费用的。

——对亲子关系有异议可以
提起诉讼

草案第八百五十条规定，对亲子关系有异议的，父、母或
者成年子女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或者否认亲
子关系。

——分居满一年，一方再次提
起离婚诉讼的，应准予离婚

草案第八百五十六条规定，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可由
有关部门进行调解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人
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
无效，应准予离婚。

有下列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一）重婚或
者与他人同居的；（二）实施家庭暴力或者虐待、遗弃家庭成
员的；（三）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四）因感情不和
分居满二年的；（五）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

一方被宣告失踪，另一方提起离婚诉讼的，应准予离
婚。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又分居满一年，一方再次
提起离婚诉讼的，应准予离婚。

——用人单位应当在工作场
所采取措施，预防和制止性骚扰

草案第七百九十条规定，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行动或
者利用从属关系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可以依
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用人单位应当在工作场所采取合理的预防、投诉、处置
等措施，预防和制止性骚扰行为。 据中国新闻网

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公开征求意见
与你生活息息相关

5日，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在中国人大网公布，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截止日期
为今年11月3日。草案中，诸多社会关注度高且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条款，备受关注。



公安部拟推新规：

这些情况，民警个人不担责
公安部日前发布公告，就《公安机关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规定》(草案)公开征求意见。依照草案，民警按照法

定条件和程序履行职责、行使职权，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民警个人不承担法律责任。


